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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附則(4)  

 

  

• 執行委員會成員的選舉規則及程序    

1. 引言  

1.1 根據本會組織章程細則第 26.4 條： 根根據本章章程細則乙部第第 48】條1的方式，

選舉新一屆執行委員會成員接替卸任執行委員會成員。」  

1.2 根據本會組織章程細則第 49 項： 根執行委員會成員任為三年年，任為屆可再連選選，

選選得選任，但不得選任超過六年。執行委員會設主席、副主席、書記、司庫、辦

事處聯絡員及各常務委員會主席，由執行委員會成員互選，每職位任為一年，選選

得選任，但同一職位不得選任超過年年。」  

1.3 每年執行委員會主席於週年會員大會舉行最少 70 天前向基本會員以電郵方式發出執

行委員會成員參選表格，清楚列明截止日為及遞交方式，並請基本會員參閱本會組

織章程細則所列明有關執行委員會之任為、參選資格及職責詳情，資料再於本會網

頁下載。  

2. 參選人資格  

2.1 參選人於提交參選表格時，須三註冊基本會員。(本會組織章程細則第 48 項)  

2.2 不論原因，如參選人在選舉為間不連三基本會員，他的參選資格將被取消。 (本會

組織章程細則第 53 項) 

3. 投票人(選民)資格  

3.1 投票人於本會發出選票時，三註冊基本會員。 (本會組織章程細則第 19 及 37 項) 

4. 參選人須知  

4.1 參選人必須按表格要求清楚及準確地填寫相關資料，內容需包括但不限於此：姓

名、性別、註冊分隊/委員會、職業、工作機構/公司、現時所屬教會(指持有會籍)、

 

1 部第第 48】條根凡年可 21 歲並三本會基本會員者，均再自薦三執行委員會成員候選人，執行委員會成員候選

人名單及選票得由本會印備，分發予本會基本會員作投票之用。所有選票必須在限為前送回本會。截止投票後，所

有選票得由點票小組於週年會員大會中點算，並以得票數最高者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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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恆常出席之教會、參選人於香港基督少年軍事奉之履歷、參選異象、教會事奉

經驗、其他社區/義務工作之經驗。  

4.2 有關現時恆常出席教會一項，須由其教會代表簽署確認。  

4.3 參選人必須簽署確認所填報的資料提供資料證明文件1以確保真確無誤，並授權香港

基督少年軍總第發放予基本會員。如對所提供的資料有懷疑(例如收到查詢或投

訴)，本會有權要求參選人在指定時間內遞交進一步的證明文件。 如發現所填報的

資料失實而參選人又未能提供合理解釋，本會有權拒絕發佈相關履歷。 

4.4 三保障選舉更公平公正，本會參考政府和不少國家的規定，所有參選人在發出選票

後均不能因任何理由而主動退選，如有需要，該參選人再於當選後書面通知本會決

定不履任該執行委員會成員之職務。  

  

5. 根據本會組織章程細則第 50 項，根執行委員會有權在任何時間並不時委任任何人出任執

行委員會成員，以填補某臨時空缺，該填補某臨時空缺的執行委員會成員的任為，三該

出缺職位未完結的任為，直至本會下一次週年會員大會。但執行委員會成員的總人數於

任何時候均不得因此超過按照本章章程細則乙訂定的數目。」所以，如參選人於當選後

書面通知本會決定不履任該執行委員會成員之職務，執行委員會需於下次會議上商議如

何填補此空缺。執行委員會再委任於是次選舉中落選之最高票數參選人填補此空缺，任

為三該出缺職位未完結的任為。如在該次選舉中沒有落選之最高票數參選人，執行委員

會再決定暫時懸空此職位，直至翌年之執行委員會選舉及週年會員大會才進行選舉。若

此情況出現，翌年之執行委員會選舉將再選出 6名委員 (比恆常規定 5名多出一位)，最

高票數的第 6名參選人的任為便相等於去年出缺職位未完結的任為。  

  

6. 投票  

6.1 每年執行委員會主席於週年會員大會舉行最少 21 天前向基本會員寄發執行委員會選

舉選票，清楚列明截止日為及遞交方式。 (本會組織章程細則第 24及 48 項) 

6.2 請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填寫選票，若曾被修改，必須於修改處旁加簽作實，否則該選

票將當作廢票處理；  

6.3 除選票外，請勿投放其他文件於指定回郵信封內；  

 

1有關會外服務經驗，建議只需要提供近(10 年/20 年)內的資料證明文件；本會負責核對參選人所申報的本

會的服務年資，並核實參選人在 2000?年以後於本會服服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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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如不使用指定回郵信封交回選票，將當作廢票處理；  

6.5 傳真或電郵選票恕不接受；  

6.6 逾時投票將不受理。  

6.7 如投票人不慎撕毀或因其他原因而令選票破損，必須盡快聯絡本會及把損壞的選票交

回本會，才再獲發新的選票。  

7. 點票  

7.1 點票於週年會員大會同一天進行，由常務委員會委任之選舉主任宣佈開始點算。  

7.2 點票工作由來自不同分隊的基本會員擔任，點票人員不會與任何一名參選人有親屬關

係或同屬一支分隊。  

7.3 監票工作由來自不同分隊的兩位隊牧擔任，監票人員不會與任何一名參選人有親屬關

係或同屬一支分隊。。  

7.4 對於懷疑有問題的選票，必須由兩位監票人員作最後決定。  

7.5 點票結束後，點票結果將由兩位監票人員確認及宣佈。  

7.6 過程由選舉主任監察。  

8. 相同票數而影響選舉結果  

8.1 如因兩名或多於兩名的參選人獲得相同票數而影響選舉結果，該等參選人須以抽籤

方式決定由其中那一名或多於一名參選人當選。  

8.2 抽籤將在所有出席點票過程的人士觀察下及兩位監票人員監督下進行。  

8.3 本會首先給予該兩名或多於兩名獲得相同票數的參選人指定英文字母的編號，以他

們的英文姓氏排序。例如：有年名獲得相同票數的參選人分別三陳大文 (Chan  

Tai Man)、陳大明(Chan Tai Ming)、陳大誠(Chan Tai Shing)。陳大文的編號三

A，陳大明的編號三 B；而陳大誠的編號便三 C。  

8.4 本會將提供 10 個乒乓球，每個乒乓球分別標示由 1至 10 的數字。該批乒乓球，經

監票人驗證後，便會被放入一個經驗證的不透明空袋內。  

8.5 首先由其中一名監票人員三參選人A從袋中抽出乒乓球，將它交給另一名監票人員

確認及登記乒乓球上標示的數字後，該乒乓球將被放回袋內。然後繼續三參選人 B

抽出乒乓球作登記，如此類推。  

8.6 基於以下原則，參選人將被視三當選：  

8.6.1 如只有一個席位但有兩名或以上的參選人獲得相同票數，則以 1是最小數字的

原則下，抽到較大數字的乒乓球的參選人即告當選。但如果有兩名或以上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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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抽出相同數字而比其餘的參選人所抽出的數字三大，則須進行第二輪抽

籤。只有在第一輪抽籤中抽到相同較大數字的參選人才再以進行第二輪抽籤。  

8.6.2 如有兩個席位但有年名參選人獲得相同票數，則抽到最大及次大數字的兩名參

選人將告當選，而餘下的參選人便告落選。如年名參選人抽出相同數字，則須

進行第二輪抽籤。如年名參選人中，其中一名抽到較大的數字，另兩名抽到較

小但相同的數字，則該兩名參選人須進行第二輪抽籤。同一原則亦適 

用於有N名參選人取得相同又最多票數而須填補的席位數目少於N個的情況。  

8.6.3 如第二輪抽籤仍然未能取得結果，須進行第年輪抽籤，基於 8.6.2 所述的原

則，如此類推，直至得出結果三止。  

9. 公佈選舉結果及銷毀選票  

9.1 在正常情況下，選舉結果將於點票後下一個工作天在本會網頁內公佈。  

9.2 本會將於每年新一屆執行委員會上任(9 月 1日)後銷毀該年度之選票。  

10. 受薪職員投票及參選資格  

本會受薪職員(包括全職或兼職)再以按其基本會員資格享有投票權及被選權。但三免利益

衝突，受薪職員須於參選後停薪留職，直至選舉結果公佈後，如獲選則須自動請辭受薪

職位；如落選則自動復職。  

11. 如遇任何爭議（包括自參選人遞交參選表格之後，總第接獲關於參選人的投訴），將由執

行委員會每年所委任的選舉事務小組處理。選舉事務小組成員由當年的常務委員會成員及

本會請任人士組成 (選舉事務小組由現屆執行委員會委任，成員年人，其組成包括上常務

委員會成員至少一名(若當中未能可足上述要求，則由執行委員會委派熟悉本會事務之人

士替代)。三免利益衝突，小組成員則不能參加是屆選舉。 

  

  

此附則由執行委員會於 2018 年 3月 14 日(2017-2018 年度第 5次會議)通過。 

此附則由執行委員會於 2023 年 5月 10 日(2022-2023 年度第 5次會議)修訂。 

此附則由執行委員會於 2025 年 6月 11 日(2024-2025 年度第 6次會議)修訂。  

此附則由執行委員會於 2026 年 1月 14 日(2025-2026 年度第 3次會議)修訂。 


